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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等级评定条件实施细则

（2013 年修定版）

一、一级资质

（一） 综合条件

1、企业变革发展历程清晰、产权关系明确是指企业应

有明确的成立时间，在转制、更名、合并、分立等变更事项

中业绩、人员、资产继承关系明确，股权关系明确。

取得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二级资质的时间不少于

两年是指企业现有二级资质证书的首次获证时间须满两年。

二级资质满两年后，企业方可向评审机构提交一级资质申报

材料。企业由一级资质降为二级资质，其现有二级资质证书

的获证时间须满 6 个月后，方可向评审机构提交一级资质申

报材料。

2、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是指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工程

和网络系统工程的咨询设计、集成实施、运营维护等服务，

涵盖总体策划、设计、开发、实施、服务及保障等环节。

近三年是指企业申报资质年度之前的三个自然年度。

系统集成收入是指企业从事系统集成服务各类业务所

形成的收入，包括咨询设计收入、软件开发收入、集成实施

收入、运行维护收入、数据处理收入、运营服务收入等，也

包括系统集成项目中销售外购硬件、外购软件和自制硬件的

收入。企业应设置明细科目对系统集成收入单独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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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是指审计报告中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

入之和。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应区分系统集成收

入、其他 IT 类收入和非 IT 类收入。其他 IT 类收入是指与

系统集成项目无关的 IT 类收入。非 IT 类收入是指与 IT 行

业无关的收入。

（二） 财务状况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指经财

政部门批准并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。

企业财务数据应以年度审计报告的数据为依据。审计报

告应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等主表和财务报

表附注。如果是合并财务审计报告，主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应

单独列出申报企业的数据，合并的数据不作为评审依据。

审计报告的财务报表或附注中应反映申报企业的系统

集成收入、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的净值、无形资产中软件的

账面净值（包括外购软件的账面净值和自主开发软件的账面

净值）、政府补助等有关数据。

审计报告的财务报表或附注中应反映申报企业的系统

集成收入数据，是指在财务报表或附注的营业收入栏目下须

列示或说明系统集成收入的总额。如果企业需要列示系统集

成项目中的商品销售（含外购硬件、外购软件和自制硬件）

收入，则应在系统集成收入栏目下列示或说明。如果企业的

系统集成收入全部来源于咨询设计、软件开发、运行维护、



-3-

数据处理、运营服务业务中的一项或多项，则可以在营业收

入栏目下直接列示上述业务的收入金额。

2、企业近三年度主业均没有出现亏损，年均净利润率

不低于 5％或年均净利润不少于 800 万元。

主业出现亏损是指以下三种情况之一：

（1）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——存货》等 38 项具

体准则（财会[2006]3 号）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（财会

[2011]17 号）的企业，年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加营业外收入

中的政府补助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后出现负

值。

（2）执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（财会[2000]25 号）的企业，

年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加补贴收入中的政府补助后出现负

值。

（3）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制度》（财会[2004]2 号）的企

业，年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加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后出

现负值。

企业如因战略转型、收购兼并等重大事项对近三年度主

业和净利润造成较大影响，可将有关情况的专项说明经当地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确认后，提交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

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称部资质办），

经部资质办认定后可视为符合利润指标条件。

3、企业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的净值不少于 200 万元，


